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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利率支持司法裁判观点检索报告

一、检索目的

因湖南省小额贷款协会需要，现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对外发放贷款

的利率标准，湖南省辖区法院的支持情况及司法判例整理分析。

二、检索工具

威科先行、中国裁判文书网、Alpha 检索系统

三、检索关键字

小额贷款、利率、借贷

四、检索时间

2021 年 9 月 5 日

五、检索分析

（一）法律规定层面，小额贷款公司对外发放贷款的利率是否受

民间借贷 4 倍 LPR 的限制？

检索结论：小额贷款公司对外发放贷款的利率不应当受民间借贷

4 倍 LPR 的限制。

根据 2020 年 12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释〔2020〕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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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

复》第一条“经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

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

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另外，根据 2017 年 8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发〔2017〕

22 号文件，即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二条“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有效降低实体经济

的融资成本。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

超过年利率 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

的融资成本。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秩序，依法否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中预扣本金或者利息、变相高息等规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

合同条款效力。”

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对外发放贷款的利率不应当受民间借贷 4 倍

LPR 的限制。

（二） 湖南省辖区法院在审判实务中，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对外

发放贷款中约定利率的支持情况？

检索结论：目前湖南省辖区法院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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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影响要素为案由。

案由为金融借款纠纷及借款合同纠纷的，小额贷款公司对外发放贷

款年利率最高不能超过 24%。

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 2020 年 8月 20 日之后的贷款利

息按照 4 倍 LPR 年利率判决。

经过湖南省辖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涉诉案件

进行检索：

目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可查的湖南省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以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原告，涉及金融借款利率的判决案件，本年度共有

240 件。其中长沙地区 34件，株洲地区 47件，湘潭地区 3 件，衡阳

地区 2 件，邵阳地区 3件，岳阳地区 46件，常德地区 19件，张家界

地区 15件，益阳地区 3件，娄底地区 2件，郴州地区 15件，永州地

区 20件，怀化地区 29件，湘西州 2 件。

目前，长沙地区法院共有 8家基层法院对该类案件进行了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2020 版）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

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 2019 年 8月 20

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

护的利率上限。”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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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一条“本规定施行

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

年 8月 20 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

到 2020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

保护标准计算。”

因此，检索小额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合同签订时间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后且起诉时主张按照高于 4 倍 LPR 计算年利率的案件对研究

小额贷款公司对外发放贷款时约定利率究竟是可以按照24%计算还是

仅支持 4 倍 LPR 年利率的问题有重要意义。

通过检索，长沙地区 2021 年的 34 件判例中，共有 20 件系贷款

合同签订时间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案件，其中有 17 件小额贷

款公司主张的利率系高于 4 倍 LPR 年利率，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是否适

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问题：

1.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观点为：小额贷款公司系具有开展

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故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原告起诉

借款人还款并主张利息及违约利息的案件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不应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

相关规定，对于借款人提出自 2020 年 8月 20 日起应按照 4倍 LPR 计

算借款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长沙中院不予支持。（判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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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浏阳市人民法院审结的 3 例案件，案由均为借款合同纠

纷，全部适用 4倍 LPR 年利率，未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按照高于该年利

率标准的主张。

3.对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结 6 例的案件中，全部适用 4倍

LPR作为年利率，未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按照高于该年利率标准的主张，

经过检索发现该 6例案件原告全部选择“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案由。

而该院在审理的同样为小额贷款公司起诉，但原告立案时选择以“借

款合同纠纷”作为案由立案的案件，虽贷款合同签订时间早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但均会支持小额贷款公司高于 4 倍 LPR 作为年利率的

主张。并且对于原告立案时选择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案由进行立案，但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案由变更为借款合同纠纷的，同样适用24%年利率。

（判例二）

4.除此之外，长沙辖区其他法院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凡是小额

贷款公司主张高于 4 倍 LPR 作为年利率的均得到了法院支持。

综上，考虑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全部适用新民间借贷

司法解释与其当地的司法环境有关，对于人民法院关于小额贷款公司

年利率标准的支持情况参考意义不大。同时结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指导性意见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原告立案时选

择的案由对裁判结果的影响，长沙地区大部分法院对于原告选择按照

“借款合同纠纷”作为案由的，均会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按照高于 4倍

LPR 作为年利率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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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抽样检索湖南除长沙外各地法院，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起诉借款

人未按时还款并要求其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案件，对于法院支持按

照年利率为 24%计算贷款利息的案件，案由均为金融借款纠纷或借款

合同纠纷，如原告选择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则有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本

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

成立到 2020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

利率保护标准计算。”即对于 2020 年 8月 20 日之后的贷款利息按照

4倍 LPR 年利率判决。

据此，目前湖南省辖区法院对于案由为金融借款纠纷及借款合同

纠纷中，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年利率的审判观点为：小额贷款公

司对外发放贷款年利率最高不能超过 24%。（判例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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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 01 民终 849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玮，男，1979 年 1 月 18 日出生，汉族，

住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傲霜，湖南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曾用名

深圳市中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深圳市研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

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 11号金融科技大厦 A 座二十

一层 A、B、C、D 单元，二十二层 C、D单元。

法定代表人：楚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书兵，上海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玮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1）湘 0102 民

初 363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1 年 6月 28 日立案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玮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21）湘 0101 民初 363

号民事判决；2、请求法院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本上诉人

在长沙地区放贷的基本流程、放贷的整个过程和参与放贷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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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及罗勇章、褚黎明的身份，进而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未查明。原

审法院认定“双方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签订了电子版本的《“飞贷”

额度借款合同》、《借款合同》”错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签订了电子版本的《“飞

贷”额度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基本证

据证明，明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被告辩称原告工作人员从中

收取高额手续费，应予以扣除部分本金，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案外

人系原告公司员工，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支持”错误。被上诉人持

有公司员工花名册和工资发放表等证据，但是，在上诉人提问中一问

三不知，也拒绝回答，也拒绝向法庭提供，依法原审法院应当作出对

被上诉人不利的认定结果。原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 39万元错误。

手续费等应当全部冲抵本金。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

判决上诉人按年利率 24%标准支付利息和滞纳金错误。参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限”的规定，原审法院的该判决结果严重违

背了该规定的最高上限标准，二审法院应当纠正。原审法院没有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95条“一方当事

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之规定错误。被上诉人持有公司员工花名册和工资发放表等证据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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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庭提供，法庭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辩称罗勇章、褚黎明为被上诉人

公司员工的主张。3、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一审中及时向法院

提交了追加罗勇章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申请书，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追

加错误。4、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错误，二审应当纠正。

5、被上诉人在长沙是有经营的地点，本次放贷行为是在线下进行的，

且是在长沙的实体店进行的。所以说被上诉人放贷行为是名为线上实

为线下。放贷事实上是已经超出了被上诉人经营范围，放贷的行为应

当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签订线上电子

版本合同进行人脸辨别确认，电子版合同有效。2、上诉人称被上诉

人有工作人员收取高额手续费，经一审查明，上诉人所述收费人员，

并非被上诉人公司员工，其所收费用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是有

金融资质的小额贷款公司，其按 24%一年标准收取利息，最高利息符

合法律规定。

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吴

玮立即向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390000 元及利

息、滞纳金（自逾期之日即 2020 年 6 月 17 日起，按照月利率 2%，

支付至实际结清欠款之日）；2、判决吴玮支付律师代理费 40560 元;3.

确认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吴玮的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

权；4、判令吴玮承担案件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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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市中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经深圳市人

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核准,具有开展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的资

质，后更名为深圳市研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20 年 5月 29 日，再

次更名为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即本案被上诉人。2019 年

10 月 14 日,吴玮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即该案被上诉人签订纸质的

《“飞贷”额度借款合同》，约定“飞贷”指贷款人依托“飞贷”Ａ

ＰＰ的线上媒介功能，按合同约定向借款人发放一笔或多笔借款的业

务统称，借款人确认其系在线确认的本合同约定的飞贷ＡＰＰ账户持

有人，借款人知晓并同意，在线确认本合同的飞贷ＡＰＰ账户的持有

人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人，借款人在办理本合同项下业务时，应当遵

守本合同及贷款人通过飞贷ＡＰＰ适时发布的相关通知及细则，申请

授信时，贷款金额、期限、利率、滞纳金等，以《借款合同》或者服

务合同记载为准；吴玮在被上诉人处的授信额度借款为 390000 元，

吴玮在授信额度内可以多次借款,各次的借款金额以《借款合同》约

定的金额为准，吴玮出现违约情形时，被上诉人有权停止发放本合同

下的贷款，宣布已发放的贷款提前到期并提前解除本合同，借款人须

及时归还全部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且原告采取法律救济措施花费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均由吴玮承担。双方

于同日还签订有《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吴玮以其合法方式所有的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路××号××栋××号房屋，为其与被上诉人

所签订的《“飞贷”额度借款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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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被告支用的借款本金

及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被上诉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次日，双方就该房屋办理了抵

押权登记。2019 年 10 月 16 日，吴玮通过“飞贷ＡＰＰ”与原告签

订了电子版本的《“飞贷”额度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主要约

定:贷款本金数额 39万元,贷款利率 1.5833%（月利率）,还款方式为

按月还息，到期一次还本；滞纳金:如借款人超过还款日未支付应还

未还款项给贷款人,应支付贷款人滞纳金。滞纳金以逾期还款额为基

数,逾期 10天以内,滞纳金率为每天 0.1%;逾期 11天至 30天,滞纳金

率为0.15%;逾期30天以上的,滞纳金率为0.2%；贷款期限为12个月，

从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被

上诉人向吴玮转账 39万元，吴玮按照月利率 1.5833%支付了 8个月

利息（含少量还款手续费）后未再偿还借贷本息。因吴玮未按时偿还

借款本息，被上诉人就该案债权与上海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签订

《民事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 40560 元,并已通过转账方式支

付，上海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开具 40560 元的发票。被上诉人否

认罗勇章系其公司员工，吴玮与罗勇章之间的经济来往与被上诉人无

关。

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上诉人

吴玮签订的《飞贷额度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合同，系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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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收到贷款后,未按约偿还贷款

本息,构成违约,被上诉人有权提前收回全部贷款本息,并要求上诉人

支付滞纳金。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 39万元的诉讼请

求，该院予以支持。因约定滞纳金过高,被上诉人自愿按年利率 24%

计算滞纳金及逾期利息,该院予以准许。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工作人

员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应予以扣除部分本金，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

称案外人系被上诉人员工，故对其辩称，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

此次纠纷系被告违约引发，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应承担被上

诉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但被上诉人诉请律

师费过高，根据该案案情，该院酌情支持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费 20000

元。关于优先受偿权，被上诉人以其名下房屋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

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被上诉人作为合法抵押权人，要

求对抵押房屋处置后所得价款在合同约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的诉请合法，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百零

二条、第四百九十一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

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吴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

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390000 元；二、吴玮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及滞纳金

（以借款本金 39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标准，自逾期之日

即 2020 年 6 月 17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三、吴玮于判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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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20000 元;

四、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对吴玮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

××路××号××栋××号房屋的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

在前述第一、二、三项判决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

驳回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7992 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 3996 元，由吴玮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玮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飞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签订了《飞贷额度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合同，系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

不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提出其与被上诉人线下签

订的合同超出了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以及被上诉人的放贷行为不能

得到法律支持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称被

上诉人工作人员罗勇章从中收取的高额手续费应抵扣部分本金，而被

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罗勇章并非被上诉人

工作人员，故上诉人请求抵扣本金以及追加罗勇章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系具有开展互联

网小额贷款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故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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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

相关规定，上诉人提出自 2020 年 8月 20 日起应按照 4 倍 LPR 计算借

款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7992 元，由上诉人吴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伏华

审 判 员 孟庚秋

审 判 员 郭柏奎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刘小兵

书记员（兼）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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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二：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 0105 民初 3473 号

原告：重庆市瀚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

民生路 235 号附 1号海航保利国际中心 35层 A 户 3526S 室。

法定代表人：罗小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哲，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杰超，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刘爱龙，男，1953 年 4 月 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

福区。

被告：尚秀英，女，1982 年 6 月 11 日出生，土家族，住长沙市

开福区。

原告重庆市瀚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瀚华公司）诉

被告刘爱龙、尚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彭小波担任庭审记录，原

告瀚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哲、被告刘爱龙到庭参加了诉讼，被

告尚秀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

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瀚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借款全部剩余本金 215377.80 元；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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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向原告偿还截至 2020 年 4月 19 日的利息 2682.74 元；三、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刘爱龙向原告支付从逾期之日的次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全部剩余本金 215377.80 元为基数，按法律规定的上限（即年

利率 24%）计收息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的逾期利息、逾期罚

息、复利、逾期管理费、违约金等费用）（截止至 2021 年 2月 19 日

止，暂计为 43075.56 元）；四、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尚秀英就一、二、

三项诉讼请求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请求判令被告刘爱龙、

尚秀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六、请求判令原告在上述一、二、三、

四、五项请求的范围内对被告刘爱龙提供抵押的位于麻园岭 86号 1

栋 103 号不动产享有抵押权，有权就抵押不动产折价、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事实与理由：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刘爱龙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签

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20117-ＤＪ414113-01）。合同约

定：贷款本金 410000.00 元，贷款期限 60个月，利率为 15.00%，根

据《借款合同》规定若被告逾期偿还贷款本息应向原告支付以尚欠本

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 50%支付的罚息、以尚欠利息为

基数，按本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 50%支付的复利，原告并有权提前

宣布贷款到期；自逾期之日次日起，以未还全部剩余本金为基数，按

每日万分之三的收取逾期管理费。《借款合同》（包括但不限于签订

了《借款合同》或《最高额授信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刘爱龙与原

告办理了抵押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订了《抵押合同》或《最高额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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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合同》）、其余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相关保证合同手续（包括但不限

于签订了《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对

上述《借款合同》借款人的全部债务向原告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 5月19日按约向夏志超的银行卡（卡

号为：6217××××3376）发放了贷款 410000.00 元，原告履行完合

同约定的义务。而被告却从 2020 年 4 月 19 日起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

额向原告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且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现被告逾期未

偿还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有鉴于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

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

如所请。

被告刘爱龙辩称，借款属实，但还款期限未到，利率过高，不符

合法律规定，我愿意在 2021 年 9、10 月份或年底之前将全部贷款还

清，希望能与原告协商解决。

被告尚秀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

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2017 年 5 月 17 日,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刘爱龙签

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20117-DJ414113-01）。合同约定：

贷款本金 410000.00 元，贷款期限 60个月，年利率为 15.00%。合同

另约定：若被告逾期偿还贷款本息应向原告支付以尚欠本金为基数，

按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 50%支付的罚息、以尚欠利息为基数，按本

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 50%支付的复利，原告并有权提前宣布贷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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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自逾期之日次日起，以未还全部剩余本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

三的收取逾期管理费。

《借款合同》签订同日，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刘爱龙签订了《抵

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刘爱龙提供其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号××栋××号房屋作为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

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在被告刘爱龙未按照合同约定归还贷款

本息时，原告瀚华公司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2017 年 5 月 25 日，双方就抵押合同在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

抵押登记，编号为：湘 2017 长沙市不动产证明第 0118382 号。

2017年 5月17日，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尚秀英签订《保证合同》，

合同约定：被告尚秀英对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刘爱龙于签订《借款合

同》中的债务向原告瀚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

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

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保证期间从主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止，借款合同展期的，

保证期限以展期后所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止。2017

年 5月 19 日，原告瀚华公司按合同约定将款项 41万元付入被告刘爱

龙指定的案外人夏志超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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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明,原告瀚华公司虽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但原

告瀚华公司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机构，故

本院依法变更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并依法适用相关法律进行审

理。

以上事实有《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借款合同》、《保

证合同》、《抵押合同》、《委托支付协议》、《不动产登记证明》、

建设银行转账凭证、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

一、原告瀚华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向被告刘爱龙发放了贷款，

但被告刘爱龙从2020年 4月19日起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原告履

行还本付息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原告瀚华公司要求被告刘爱龙归

还全部本金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求，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对被告刘爱龙辩称还款期限未到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刘爱龙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

记，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合法有效，原告依法对被告提供抵押的

房屋享有抵押权。因合同约定，被告刘爱龙提供其名下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号××栋××号房屋作为债务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合

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

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故在被告刘爱龙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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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时，原告瀚华公司有权对上述抵押财产在担

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三、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尚秀英签订《保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

思的竟表示，符合法律的规定，双方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合同约定：

被告尚秀英对原告瀚华公司与被告刘爱龙于签订《借款合同》中的债

务向原告瀚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

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保证期间从主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止。现被告刘爱龙未按照合同约定归

还贷款本息，原告瀚华公司已在保证期内向被告尚秀英主张了权利，

故原告瀚华公司有权在上述保证范围内要求被告尚秀英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的规定，“……为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和其他费用过高，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 24%的部分予以调整的，

应予支持”。原告主张以全部剩余本金 215，377.80 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 24%计收息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的逾期利息、逾期罚息、

复利、逾期管理费、违约金等费用）的诉求，未违背上述通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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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贷款利率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见，因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五、被告尚秀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应承担不应诉、不举证、不质证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爱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瀚华公司借

款本金 215377.8 元及截至 2020 年 4 月 19 日的利息 2682.74 元；

二、被告刘爱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逾期罚息、复利、逾期管理费、违约金等费用（从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借款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计

算，以剩余本金 215，377.80 元为基数，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

三、被告尚秀英对被告刘爱龙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四、原告重庆市瀚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刘爱龙提供其

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号××栋××号房屋在《抵押合同》担保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T：+86 731 82767200 ｜ F：+86 731 82814190 ｜ A：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 A 座 9F ｜ W：WWW.RONBONLAW.COM

第 22 页 共 35 页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5218 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 2609 元，由被告

刘爱龙、尚秀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审 判 员 何祥猛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谢欢

代理书记员 彭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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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三：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 1123 民初 633 号

原告：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住所地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紫金北路（阳明小区 2—3 栋）108—109

门面。

负责人：周新生，系该营业部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露，女，该营业部工作人员。

被告：文家艾，男，1963 年 5 月 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

南省双牌县。

被告：何春英，女，1965 年 2月 20 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

南省双牌县。

被告：邓锋华，男，1968 年 4月 14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

南省双牌县。

原告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以下简称

湖南农信小贷公司双牌营业部）与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被告邓

锋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

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南农信小贷公司双牌营

业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春英到庭参加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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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被告文家艾、被告邓锋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

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农信小贷公司双牌营业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

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借贷合同并宣布借款提前到期；2.判令被告偿还

本金 24240.58 元，利息 1237.57 元，罚息 376.06 元（逾期利息暂计

算至 2021 年 6月 10 日，实际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共计

25854.21 元；3.判令被告邓锋华对上述借款本息和罚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用等相关费用。事实

和理由：2019 年 8月 19 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借贷合同。协议签订

后，原告如约发放贷款，被告在 2021 年 4月 15 日还款时出现逾期。

截止 2021 年 6月 10 日尚欠借款本金 24240.58 元、利息 1237.57 元、

罚息 376.06 元，合计 25854.21 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不还。为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何春英辩称，被告共向原告借款本金 10万元，是按时还款

的，但被告文家艾在 2021 年 4 月 3日因突发疾病，现在被告并没有

偿还能力。

被告文家艾、被告邓锋华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告湖南农信小贷公司双牌营业部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

交下列证据：

一、北京银行业务记账凭证 3 份，拟证明合同签订以后原告如约

向被告发放贷款；



T：+86 731 82767200 ｜ F：+86 731 82814190 ｜ A：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 A 座 9F ｜ W：WWW.RONBONLAW.COM

第 25 页 共 35 页

二、小额贷款申请表一份，拟证明三被告自愿向原告申请贷款；

三、《借贷合同》及确认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借

贷合同；

四、还款流水清单 2 份，拟证明被告已还款金额与未还款金额；

五、授权书一份，拟证明共同借款人（被告何春英）当时在长沙，

是委托被告文家艾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何春英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

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

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被告何春英无异议。该四五份证据均客观真

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何春英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证据永州市中心医院出院

诊断书一份，拟证明被告文家艾因突发疾病，导致无法偿还借款的事

实。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

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 年 8 月 5日，被告文家艾向原

告湖南农信小贷公司双牌营业部填写贷款申请表，并与被告何春英、

被告邓锋华在申请表上签名。尔后，双方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签订《借

贷合同》，约定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共同向原告湖南农信小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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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双牌营业部借款 100000 元，借款期间为 2019 年 8月 19 日至 2021

年 8月 15 日，借款利率为月息 1.65%，并约定违约责任，按逾期金

额每日 0.9‰收取逾期利息。被告邓锋华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并在《借贷合同》上签名，该合同中第六条第 2 项约定“保证期

间自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日的次日起二年”。原告依据《借贷合

同》约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文家艾支付了借款本金 100000 元。

被告借款后，截止 2021 年 3 月 15 日，被告每月按期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利息，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24240.58 元。2021 年 4月 3 日，被告文

家艾突发疾病，三被告对2021年 3月16日以后的借款本息均未偿还，

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湖南农信

小贷公司双牌营业部与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签订的《借贷合同》，

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该《借贷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向原告借款

后未按约偿还本息，存在违约，且经原告催收，仍未偿还，原告提出

解除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即除偿还借款本息外，还应按合同约定给付逾期利息。因被告文家艾、

被告何春英借款后，已偿还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按期偿还的借款的本

息，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 24240.58 元，故应予偿还的借款本金为

24240.58 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按双方合同约定利息月息 1.65%计算，

换算成年利率为 19.8%，未超过法定计息上限（年利率 24%），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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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保护。利息自 2021 年 3 月 16 日起计算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为

394.49 元（计算方式为：24240.58 元×19.8%÷365 天×30 天）；被

告自2021年4月16日起逾期还款，逾期还款应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

计算标准以逾期金额（未偿还借款本金），按每日 0.9‰计算，换算

成年利率为 32.4%，该计算标准超过年利率 24%的上限，逾期利息以

未还借款本金 24240.58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予以计算，自 2021

年 4月 16 日起计算至 2021 年 6月 10 日止为 876.65 元（计算方式：

24240.58 元×24%÷365 天×55 天）。前述两项，被告共计给付原告

利息 1271.14 元。至于以后逾期利息，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

利率 24%，自 2021 年 6 月 11 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被告邓锋华

对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的借款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并在合同上签

名，被告邓锋华作为该笔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人，应对被告文家艾、

被告何春英前述确认的未予偿清的借款本息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综上所述，对原告湖南农信小贷公司双牌营业部的第一项、第三

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

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六

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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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与

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签订的《借贷合同》；

二、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在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

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借款本金 24240.58

元及截止 2021 年 6 月 10 日的利息 1271.14 元合计 25511.72 元；被

告并给付原告以后的利息（以本金24240.5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

自 2021 年 6 月 11 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

三、被告邓锋华对被告文家艾、被告何春英向原告湖南中和农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偿还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四、被告邓锋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文家艾、被告

何春英追偿；

五、驳回原告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的

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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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 446 元，减半收取计 223 元，由被告文家艾、被告何

春英、被告邓锋华共同负担 220 元，原告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双牌营业部负担 3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泽群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吴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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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四：

桃源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湘 0725 民初 3308 号

原告：桃源县和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德市桃源县漳江

街道二里岗社区桃花大道龙馨华庭小区旁。

法定代表人：宋春科，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英，湖南独角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拥军，男，1966 年 12 月 22 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南

省桃源县。

被告：龚振东，男，1992 年 3 月 14 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南

省桃源县。

原告桃源县和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兴公司）与被告

龚拥军、龚振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立案

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和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诗英，龚拥军到庭参加了诉讼；龚振东

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和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龚拥军偿还借款本金 30

万元及利息 22800 元（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龚拥军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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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30万元，支付 2020 年 8月 2日至 19 日的利息 3400 元，自 8月

20 日起按年利率 15.4%计算利息至本金付清日止。）；2.判令龚振东

对龚拥军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 年 4 月 2 日，龚拥军因缴纳土地

出让金需要资金,向和兴公司借款 30万元，同日与和兴公司签订《借

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 2 个月，借款期内利息 24‰，还款方式为

到期还款按月付息，逾期还款除按约定利率计息外按每天万分之五加

收逾期还款违约金。同日,龚振东与和兴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并出

具《保证担保承诺书》，对龚拥军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

款到期后，两被告未按约偿还本息，和兴公司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

法院。

龚拥军对原告诉称事实和理由无异议。

龚振东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当事人围绕诉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

证。对和兴公司提交的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借据、建设银行转账

凭证，保证合同、保证担保承诺书、财产保全裁定书、龚拥军借款情

况说明，龚振东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龚拥军提出，

在签订《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时，和兴公司未提供合同全本，

其与龚振东未阅读合同详细条款；对其他证据材料无异议。经审查，

龚拥军对借款 30 万元以及龚振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并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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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基于一般常理，其与龚振东应当知道在合同上签名的法律后果，

是否阅读合同条款不影响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定；上述证据的形式及

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均

予确认。

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

下：2020 年 4 月 2 日龚拥军与和兴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和兴

公司借款 30万元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双方约定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4月 2 日至同年 6月 1日止，借款期内利息约定为月利率 2.4 分；并

约定和兴公司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所发生的费用由龚拥军承担。同

日，龚拥军的儿子龚振东与和兴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并出具《保证

担保承诺书》，为龚拥军上述借款本息的偿还及其他应承担的费用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和兴公司于当日向龚拥军指定银行账户汇款 30 万

元，至 2020 年 6月 1 日借款期满，龚拥军未按期偿还上述借款本金。

龚拥军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支付借款利息至 2020 年 8 月 2 日，此后

龚拥军、龚振东既没有偿还本金，也没有向和兴公司支付利息。和兴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支付保全申请费

2130 元。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一、和兴公司与龚拥军民间

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以及利息金额的认定；二、龚振东是否应

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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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题一，龚拥军向和兴公司提交借款申请，双方签订《借款

合同》，自和兴公司将借款本金转账至龚拥军指定的银行账户时，双

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但约定的借款期满以后，龚拥军未偿还借款本金，且于 2020

年 8月 2 日以后连利息也未支付，应视为龚拥军违约，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故对和兴公司要求龚拥军偿还借款本金，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

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

2.4 分，按该约定龚拥军给付利息至 2020 年 8 月 2 日，已给付的有

效；2020 年 8 月 2 日以后未支付的利息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按年利率 24%支

付至 2020 年 8月 19 日，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按年利率 15.4%支付

利息至本金结清日止。庭审中，和兴公司已按上述规定当庭变更诉讼

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关于问题二，龚振东向和兴公司出具《保证承诺书》，并与和兴

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违约

金及和兴公司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系龚振东与和兴

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龚

振东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龚振东应对龚拥军向和兴

公司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对和兴公司要求龚振东对龚

拥军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T：+86 731 82767200 ｜ F：+86 731 82814190 ｜ A：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 A 座 9F ｜ W：WWW.RONBONLAW.COM

第 34 页 共 35 页

综上所述，对和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龚振东经传票

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

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判决如下：

一、龚拥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桃源县和兴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00000 元，支付 2020 年 8 月 2 日起至同月 19

日的利息计 3400 元，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以借款本金 300000 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 15.4%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日止。

二、龚振东对本判决第一项龚拥军应承担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6142 元，减半收取计 3071 元，财产保全费 2130 元，

由龚拥军、龚振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审判员 熊 军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蒋慧琛

书记员 杨 倩



T：+86 731 82767200 ｜ F：+86 731 82814190 ｜ A：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 A 座 9F ｜ W：WWW.RONBONLAW.COM

第 35 页 共 35 页


	2021年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利率支持司法裁判观点检索报告
	判例四：
	桃源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